

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
节水改造第一师八团灌区骨干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第一师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你单位《关于送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

节水改造第一师八团灌区骨干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节水改造第一师八团灌区骨干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八团。该项目为渠道防护防渗改建，改造渠道均在原渠线上进行防护防渗改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防渗改造渠道81条，总长47.209km，设计流量0.15m3/s-0.8m3/s之间。改造配套渠系建筑物共计903座，其中节制分水闸114座，分水闸595座，桥27座，测水桥80座，连接段87座。控制灌溉面积共计41365亩。项目总投资5878.7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为67元。

二、该项目属于水利类-灌区工程其他类，渠道防护防渗改建，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项目经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对策措施实施项目建设。

三、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应加强对施工人员、车辆运行管理，避免在大风、暴雨等气象条件下施工，防止水土流失。施工中尽可能缩短施工时间，提高工程施工效率，尽量减少对自然植被的破坏和减少裸地面积。对于施工破坏区，施工完毕后，要及时平整土地，防止土地沙化。施工产生的废弃物，集中收集合理处置。

（二）防治施工扬尘污染环境。采用封闭式施工方法，将建筑工地与周围环境隔开;施工现场水泥、砂石、粉状物封闭式堆放，建筑垃圾、渣土及时清运的；对工程运输上路施工车辆进行冲洗；运输物料车辆需进行遮盖、密闭，驶离建筑工地车辆轮胎必须经过清洗；土方工程施工过程中辅以洒水降尘，尽量缩短起尘操作时间；施工场地及时采取硬化、洒水防尘等措施，施工作业面、运输道路及施工便道按要求洒水。 

（三）做好施工期污水防治工作。施工冲洗废水采取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得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接触氧化池处理后，用于工程施工区的洒水降尘。

（四）施工期加强噪声管理，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保持良好运行工况；遇有噪声敏感点时，施工时对噪声源采取遮拦等措施，确保施工厂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五）项目建设中，应强化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在整地、补植补造工程施工中尽量减少对原生植被的伤害。施工期结束后，所有临时占地必须进行恢复和退耕，荒地植被恢复不低于原有植被的占有率，建设方需采用播撒草种和沿线种植树木等措施以进行生态补偿，主体工程应该加强施工期水土保持管理。

（六）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将施工中的弃土用于场地平整及周边低洼地段填方全部回用；施工期的生活垃圾通过垃圾桶集中收集后及时清运至当地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七）运营期定期检查渠堤护坡安全，防止水土流失；定期巡查灌区土壤状况，防止次生盐渍化现象；加强渠道两侧的绿化美化工程和日常管理维护，恢复和改善渠堤沿线原有的生态功能;加强项目管理，确保各设施安全运行。
 四、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为http://47.94.79.251），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  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六、师市水利局根据《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党政及其工作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师市党办发[2017] 47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监管工作，师市环境监察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监督工作。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6月15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师市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环境监察支队，伊犁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6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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